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仇少明

《劳动合同法》 关于“不签劳动合同须每月支付

二倍工资” 的规定， 促使大多数用人单位都能积极践

行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这一法定义务， 对维护劳动

者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 “二倍工资”

通常是如何适用的？ 又会有哪些不支持的情形呢？

适用要件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

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实践中， 适用上述条款通常需

要具备三个要件。

首先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构建

起事实劳动关系， 却缺乏正式的书

面劳动合同， 才会迈入双倍工资考

量的范畴。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判定， 需

综合工资发放记录、 工作证、 考勤

记录等多元证据， 唯有劳动关系确

凿无疑且缺失书面合同， 才会引发

是否适用罚则的问题。

其次是时间要件。

法律精准划定了时间标尺： 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一旦超出一

个月不满一年仍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便踏入

双倍工资的规制范

围。

要是逾期一年

还未签订劳动合

同， 法律直接认定

双方已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此

时双倍工资的计算

规则另有安排， 凸

显出时间要素在法

律适用中的精确导

向。

三是主观过

错。

对于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用人

单位主观上存在过

错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 不管是蓄意

拒签， 还是因管理疏忽漏签， 都在

主观上存在过错。

但是， 假如用人单位毫无过

错， 只是因为不可抗力等意外状况

致使劳动合同未签订， 此时仍让其

承担双倍工资的代价， 显然有违公

平公正。

司法实践

从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 尤其

是司法机关发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

典型案例来看， 未签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的适用还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首先是实质要件判断优先。

在最高人民法院 2023 年第 11

期公报案例“陈武桂与南京德通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纠纷一

案” 中， 法院从主观意图、 合同形

式、 合同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多个维

度综合考量。

当用人单位在行政机关备案的

职工录用花名册涵盖关键必备内

容， 诸如工作内容、 劳动报酬、 劳

动合同期限， 并且正常缴纳社保

时， 即便欠缺正式劳动合同文本，

也认定其并无恶意损害劳动者权益

的主观故意。

这表明， 判断双倍工资支付责

任， 不能仅凭有无书面合同这一表

象， 还需深度考察实质情形。 如果

劳动者蓄意不签合同谋取二倍工

资， 无疑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此

类诉求应当不予支持， 以彰显法院

对劳动关系实质公平与诚信履约的

重视。

其次是文件性质综合考量。

在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第

12 期案例中， 法院认为即便双方

未签署规范的书面劳动合同， 但是

其他书面文件完整囊括了劳动合同

的各项要件， 清晰厘定了双方劳动

关系与权利义务， 具备书面劳动合

同的实质特性， 这类文件就应被视

作双方订立的有效书面劳动合同。

在此情形下， 劳动者再主张二倍工

资， 法院自会驳回， 以防过度加重

用人单位负担。

最后是特殊岗位履职归责。

在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第 7

期公报案例中， 针对公司人事主管

诉请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法

院判决认为：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

就是人事主管的本职工作， 其肩负

提示、 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行事的义

务。 倘若用人单位未与其订立书面

合同， 而人事主管又无法举证曾作

出相应提示， 其索要二倍工资赔偿

的诉求应当驳回。

这一判决精确界定了身负管理职

责的人员在劳动合同签订流程中的责

任， 杜绝此类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

不当私利。

上海高院在劳动争议司法实践

里， 秉持细致且全面的观点。 在认定

未签署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支付问

题时， 除常规考量外， 还聚焦特殊情

形。

一是防范劳动者恶意索赔。

依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一庭 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2010 年 34 号）》， 如果有确凿证据

显示， 劳动者出于谋取不当利益之目

的， 采用找替身代签等手段， 致使用

人单位未能与其本人签订真实有效的

书面劳动合同， 这类行径已然背离

《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所强调的诚实

信用原则， 更不符合第 82 条第一款

支付双倍工资请求权成立的构成要件

———要求用人单位主观上未与劳动者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在此情况下， 劳动者主张用人单

位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 法院理

当不予支持。

二是杜绝高管制造假象套利。

针对企业人力资源高管利用职务

便利， 蓄意制造未签合同假象来主张

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 法院态度鲜

明。

对于企业经理、 人事主管这类负

责人力资源管理的高管， 要是通过隐

匿书面劳动合同等不当手段， 致使用

人单位无法出示已签合同原件， 随后

高管以此为由索要双倍工资差额， 上

海高院认为， 只要存在其他证据能证

明双方确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就不

属于第 82 条第一款所指情形， 相应

诉请也不予支持。

从整体来看， 上海高院从劳资双

方潜在的恶意、 不诚信行径切入， 巧

妙拿捏双倍工资罚则的适用边界， 捍

卫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避免

劳动争议案件处理陷入机械套用法条

的泥淖。

抗辩事由

对于劳动者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

主张二倍工资的情况， 用人单位可以

尝试从以下角度进行抗辩。

1.法律构成要件： 撇清主观故意

之嫌。

用人单位可以举证证明已备好合

同文本， 只因劳动者拖延迟缓， 才导

致合同未能签订， 说明自身无主观过

错， 不应担责。

2.虽非劳动合同之名但符合劳动

合同之实， 强调实质履行。

即便未签署正式劳动合同， 但双

方对于工作内容、 报酬、 工作时间等

关键要素心知肚明， 并且依此实际履

行， 用人单位借此主张已实质履行合

同义务， 不应遭受双倍工资的“惩

罚”。

3.合同目的： 凸显权益无损。

用人单位可以辩称， 尽管缺少书

面合同， 但是劳动者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 各项权益均未受丝毫影响， 从合

同目的达成的角度， 否定双倍工资诉

求的合理性。

4.员工管理： 厘清特殊员工之

责。

针对人事、 行政这类专职负责合

同事宜的员工， 如果因其失职未签合

同， 用人单位可以提出反驳： 让企业

为其个人过错买单支付双倍工资， 于

情于理皆说不通。

5.员工未提出要求： 倡导过错共

担。

如果劳动者在职期间从未提及签

订合同之事， 用人单位可以主张劳动

者同样存在过错， 不应单方面苛责企

业， 提倡双方共担未签合同引发的不

利后果。

综上所述，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面临支付双倍工资的惩罚， 因此用人

单位必须时刻警醒， 严守法规， 按时

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亦应强化法律意识， 适时

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只有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都能做到诚信守法， 才能构建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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